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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休 憩 用 地 及 主 要 社 區 設 施 規 劃 標 準 及 供 應

《 沙 田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S T / 3 2 A》 規 劃 區

(更新至 2016 年 10 月) 

設施

《香港規劃標

準與準則》的

人口標準

按照人口標準

而計算的設施

數量

供應情況 剩餘/ 短缺

(按照已計劃

的供應而計

算) 
現有的供

應

已規劃的供

應

地區休憩用地 每 100,000 人
10 公頃 

49.25 公頃 53.22 公頃 67.21 公頃 +17.96 公頃 

鄰舍休憩用地 每 100,000 人
10 公頃 

49.25 公頃 90.97 公頃 107.89 公頃 +58.64 公頃 

體育中心 每 50,000 至  
65,000 人 1 間 

7 3 7 0 

運動場館／運動

場

每 200,000 至

250,000 人 1 
間

2 1 1 -1 

標準游泳池 每287,000人1 
間

2 2 2 0 

綜合青少年服務

中心

每 12,000 人屬

於 6-24歲年齡

組別 1 間 

6 10 11 +5 

綜合家庭服務中

心

每 100,000 至

150,000 人 1 
間

3 3 3 0 

圖書館 每200,000人1 
間

3 2 3 0 

醫院病床 每 1,000 人 5.5
張病床

2,853 2,816 3,534 +681 

普通科診療所／

健康中心

每100,000人1 
間

5 3 5 0 

警區警署 每 200,000 至

500,000 人 1 
間

1 1 1 0 

分區警署 每 100,000 至

200,000 人 1 
間

3 3 3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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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

《香港規劃標

準與準則》的

人口標準

按照人口標準

而計算的設施

數量

供應情況 剩餘/ 短缺

(按照已計劃

的供應而計

算) 
現有的供

應

已規劃的供

應

裁判法院

(8 個法庭) 
每660,000人1 
間

1 1 1 0 

中學 每 40 人屬於

12-17 歲年齡

組別 1 間全日

制課室

553 課室 869 899 +346 課室 

小學 每 25.5 人屬於

6-11 歲年齡組

別 1 間全日制

課室

857 課室 785 845 -12 課室 

幼兒班與幼稚園 每 1,000 人屬

於 3-6 歲年齡

組別 26 間全

日制課室

241 課室 300 346 +105 課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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